
 

 訂定校董會的權責、組成及運作模式

等具體原則。 

校董會應至少由七名成員組成，當中須

包括相關學校的校長、教師及家長。 

本地學制學校的校董會超過半數成員應

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不牟利學校的校董會成員因履行其職務

所產生的報酬和支出，不納入學校的開支。 

學校為校董會的正常運作提供必要的行

政及技術輔助。 

 辦學實體任命校董會成員，制定校董會

章程，設立校董會，確保校董會根據法律

及其章程運作，行使法律賦予的職權。 



 

規定學校須成立校園危機管理的

專責小組，制定安全守則和監察

措施，建立學校安全管理機制，

保障學校所有使用者的安全。 

為確保校園危機或突發事件的適時跟

進，訂明當發生該類事件時，校園危機

管理專責小組須作出必要的處理，以及

於事件發生後及時且不遲於二十四小時

內通報教育暨青年局。 



 

如學校中止或終止運作，在有需要

時，教育暨青年局向學生提供必須的

支援，確保其就學。 

為保障學生的利益，如學校

出現特定的狀況而影響其正常運

作時，教育暨青年局可直接或藉

第三人暫時介入學校的運作。 

暫時行政介入期間，教育暨

青年局採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學

生的利益。 



 

 

申請實體的承諾書，其內須承諾學生就學

權利不會因轉換而受影響。 

為保障學校人員的就業、

減少對學生的影響，以及維持

學校的穩定運作，規定新辦學

實體繼受原辦學實體與學校

人員訂立的勞動合同所產生

的權利及義務，但兩辦學實體

於轉換前約定有關員工繼續

在另一學校為原辦學實體提

供服務者除外。 



 

 

 學校的一切收入全部用於學校的開支

上，包括用於教育教學活動和改善辦

； 學條件

 學校每年度營運的盈餘必須用於學校

本身。 

不牟利學校在全部註銷執照前，辦學

實體不可移走申請開辦學校時投入的學

，以及校財產 學校開辦後所增加的學校財

，並且該等財產必須用於學校本身。 產

 



 

加 入 “ 勸 誡 ” 條

文，對履行義務時存

在不合規範的情況，

給予糾正機會，而不

科處針對行政違法行

為的處罰。 

在處罰制度中加

入“公開處罰”

條文，加強公眾對

政府的信任，以及

辦學者和公眾的

守法意識。 

將處罰分為主處罰和

附加處罰。 



 

 

《非高等教育私立學校通則》於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該法律生效前已在運作的學校，
須最遲於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或之前成立符合要求的校董會。 

該法律生效前已在運作的學校，
須最遲於二零二二年二月或之前制
定符合規定的學校章程、學生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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